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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残疾人社会救助现状与对策建议 

王大伟 

(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上海 200062) 

[摘要]利用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数据,从残疾人对社会救助的主要需求和残疾人接受社会救助两个方面,对上海市残

疾人基本生存状况进行分析,发现医疗、康复和生活救助是残疾人最为迫切的需求,存在残疾人低保覆盖面窄、救助水平低和特

殊残疾人群体社会救助不足等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上海市残疾人社会救助制度的对策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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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upported by the data from the SecondNationalSample Survey onDisability in 2006, the author ana-lyses 

basic living conditions ofdisabled persons in Shanghai concerning the two aspects——theirmajordemandsforand 

acceptance ofassistance from society. It is found thatmedical care, rehabilitation and subsistence aid 

aretheirmostpressingneeds, while such problemsoccurred asnarrow coverage ofdisabled recipientsof living allow-ances, 

unsound aidmeasures, insufficienthelp to specialonesof the group and so on.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are 

therefore put forward for the city to perfect the assistanc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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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是一个特殊群体,他们由于身体障碍而处于社会弱势地位[1]。社会救助作为残疾人一种最低层次的社会保障,是构建

和谐社会的”安全阀”,也是人类文明进步重要标志之一。残疾人社会救助的对象是生活确有困难的残疾人,通过给予救济、帮

助,保障其基本生活。残疾人社会救助的内容包括:医疗、康复、生活、就业、住房、教育救助和法律援助等。社会救助是目前

解决残疾人问题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残疾人社会救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对于维护社会安定团结,保障残疾人平等充分参与

社会,共享上海市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成果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上海市残疾人基本生存状况 

1.残疾人群体规模大,结构复杂 

根据 2006 年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资料推算¹,上海市残疾人总数为 94. 2 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 5. 3%。全市有残疾人

家庭户共 84. 8 万户,占家庭户总数的 12. 7%,即每 8个家庭户中就有 1个残疾人。从性别看,男性残疾人为 44. 5 万人,占 47. 2%;

女性残疾人为 49. 7 万人,占 52. 8%,性别比为 90。按照年龄构成, 0~14 岁残疾人为 1. 4 万人,占 1. 5%; 15~59 岁残疾人为 32. 

8 万人,占 34. 8%; 60 岁及以上残疾人为 60 万人,占 63. 7%; 65 岁及以上残疾人为 54. 9 万人,占 58. 31%,可见老年残疾人是

主体。按照受教育程度划分,残疾人受教育水平偏低, 15 岁及以上残疾人具有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有 51. 9 万人,占 55. 1%。 

从城乡分布来看,残疾人主要生活在城市,其中城镇残疾人口 71. 9 万人,占 76. 3%;农村残疾人口 22. 3 万人,占 23. 7%。

从残疾类别来看,肢体残疾 27. 2 万人、听力残疾 25. 9 万人、视力残疾 15. 8 万人、多重残疾 10. 1 万人、精神残疾 7. 6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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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智力残疾 6. 5 万人、言语残疾 1. 1 万人。按残疾等级构成来看,七成以上的残疾人为中轻度残疾,其中重度残疾人为 23. 4

万人,占 24. 8%;中轻度残疾人为 70. 8 万人,占 75. 2%。从地区分布来看,上海市残疾人口残疾率分布呈现中心城区高于郊区、

远郊区高于近郊区的特点,中心城区残疾率为 5. 7%,郊区残疾率为 4. 9%;远郊区残疾率为 5. 4%,近郊区残疾率为 4. 5%[2]。由

此可见,上海市残疾人不仅规模大、结构复杂,而且有残疾老人居多、文化程度偏低、中轻度残疾人居多等特点。 

2.农村残疾人群体贫困问题 

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资料表明, 2005 年,上海市城镇家庭户年人均收入为 13 179 元,农村为 6 636 元,而城镇残疾人

家庭户年人均收入为 9 895 元,农村为 4 848 元。残疾人家庭户年人均收入不足全市普通(城镇和农村)家庭户的 71%,农村仅为城

市的一半。在全市农村残疾人家庭户中,有 12. 4%年人均收入低于 944 元, 15. 1%年人均收入在 945~2 000 元之间。2005 年 8

月 1 日起,上海市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每年 2 340 元,超过 27. 5%的农村残疾人家庭户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水平。未工作

残疾人的主要生活来源,城市残疾人依靠离退休金的占 77. 5%,依靠领取基本生活费和需要家庭成员供养的比重为 22. 3%;而农

村残疾人主要依靠领取基本生活费和家庭其他成员供养,比重高达 71. 4%。在农村,有无残疾人对其家庭收入有显著影响,农村残

疾人家庭贫困问题更加严重,急需社会救助和扶持。 

3.城市残疾人家庭住房问题 

 

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资料显示:城市残疾人家庭的住房困难问题较农村残疾人家庭要突出,农村住房条件相对宽敞,

与存在宅基地自建房有一定关系。 

城市残疾人家庭人均住房面积仅为 17. 7 平方米,尚不到农村残疾人家庭的一半,比普通城市家庭也少 3. 2 平方米;在住房

来源方面,城市残疾人家庭拥有自住房的比重为 63%,比农村残疾人家庭低 30. 4%。有相当一部分的城市残疾人家庭需要租赁住

房(见表 1),在一定程度上,租赁住房会进一步加重城市残疾人家庭的生活负担。 

二、残疾人对社会救助主要需求分析 

1.医疗、康复和生活救助是目前残疾人主要需求 

目前上海市残疾人需求层次较低,主要集中在医疗康复及基本生活层面;而残疾人对教育、就业、法律、文化等较高层次的

需求相对较低。上海市残疾人最主要的前 4 项需求,分别是医疗服务与救助(54. 8% )、辅助器具(37. 72% )、康复训练与服务

(30. 3% )以及贫困残疾人救助与扶持(27. 4% )。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残疾人在医疗、康复和生活救助等方面仍然没有得到

基本满足。 

2.农村残疾人对医疗和生活救助的需求更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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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乡来看,无论城市还是农村残疾人,都表现出对医疗服务与救助的强烈需求,比重分别为 32. 2%和 29. 5%,位居城乡残疾

人主要需求的首位。但农村残疾人相比城市残疾人更突出的是对贫困救助与扶持的需求,比重比城市残疾人要高出 16. 2 个百分

点(见表 2)。 

3.不同年龄段残疾人有不同救助需求 

不同年龄段残疾人的主要需求存在较大差异。其中 7~14 岁残疾少年儿童除了有康复医疗(43.28% )和贫困救助(45.95% )需

求外,对于教育费用补助与减免(45.95% )和职业教育与培训(21.62% )的需求非常迫切。15~59 岁劳动适龄残疾人口更为关注医

疗服务与救助(50. 36% )和贫困救助与扶持(40. 79% ),同时对康复训练与服务需求也比较高(36. 45% )。60 岁及以上残疾人口

对贫困救助与扶持的需求(19. 91% )相对较少,而医疗服务与救助(68.33% )和辅助器具(44.60% )是其最主要的需求。 

4.不同类别和等级的残疾人需求各异 

虽然各类别残疾人的主要需求几乎都集中在医疗服务与救助、康复训练与服务和贫困残疾人救助与扶持,但不同类型的残疾

人,其需求有明显差异。视力残疾人对医疗服务与救助需求较高(41. 3% );智力残疾人对贫困残疾人救助与扶持需求较高(26. 

8% );听力残疾人对辅助器具需求较高(34. 9% )。 

从残疾等级构成来看,不管是重度残疾人还是中轻度残疾人,对医疗服务与救助的需求都居于首位;但图 1 上海市残疾人分

残疾等级对救助与服务的需求轻度残疾人对辅助器具和康复救助的需求较为突出,而重度残疾人则对贫困残疾人救助和扶持的

需求较高(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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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目前上海市残疾人社会救助主要存在的问题 

通过 2006 年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数据分析,发现上海市残疾人在领取社会最低生活保障和救济方面存在以下几个比

较突出的问题: 

1.残疾人最低生活保障覆盖面窄,救助水平低 

上海市残疾人总人口 94. 2 万人,领取社会最低生活保障(下文简称”低保 0)的残疾人为 12 万人,其中城市 6. 4 万人,农村

5. 6 万人;全市残疾人享受低保覆盖率为 12. 7%,其中城市 8. 9%,农村 25. 1%。农村残疾人低保覆盖率虽然高于城市,但 2005

年有超过 27. 5%的农村残疾人家庭户处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说明仍有部分农村残疾人处于低保范围内,却未能享受到低

保的救助。 

上海市残疾人的低保救助水平有待提高。2005 年,上海市城镇居民低保标准为人均 3 600 元/年,比上年增长 3. 4%;而 2005

年度全市职工平均工资为 26823 元,比上年增长 9. 9%。2005 年 8 月上海市郊区农村低保标准为人均 2 340 元/年,年增长率为 4. 

5%;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 8 342 元,年增长率为 13. 8%。¹可见低保标准的增长率远低于城镇职工平均工资和农村居民可支配

收入的增长水平。 

 

2.言语和听力残疾人在社会救助方面处于不利地位 

图 2 2006 年上海市分性别各类残疾人的低保覆盖率上海市不同类别残疾人在领取低保和救济的资源分配中存在不均衡现象,

其中听力残疾人领取低保和救济的覆盖面最低(10. 9% ),而智力残疾人领取低保和救济的覆盖面最高(65. 2% ),两者相差约达

50%。 

在男性残疾人中,智力和多重残疾人的低保覆盖率较高,分别是 34. 3%和 20. 3%;言语和听力残疾人的低保覆盖率较低,分别

是 3. 2%和 6. 2%。在女性残疾人中,低保覆盖率较高的是智力和精神残疾人,达到 24. 7%和 17. 6%;言语和听力残疾人的低保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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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率分别是 0 和 8. 7% (见图 2)。由于言语残疾人占残疾总人口的比重最小(1. 18% ),因而言语残疾人低保覆盖率非常低,甚至

出现为零的现象。 

从中心城区、近郊到远郊区分布来看,º残疾人领取低保和救济的覆盖率呈现递增趋势(16. 6%,17. 5%, 44. 5% )。远郊区

残疾人领取低保和救济的覆盖率远远高于中心城区和近郊区;无论在中心城区还是在近郊和远郊区,智力残疾人领取低保和救济

的覆盖面最高,听力和言语残疾人领取低保和救济的覆盖率非常小(见图 3)。综上可知,在各类别残疾人中,言语和听力残疾人在

领取低保和救济方面相对处于不利地位。 

 

3.对于重度残疾人的社会救助力度不够 

在最低生活保障方面,重度残疾人(1 级和 2 级)领取低保人数分别为 2. 3 万人和 1. 5 万人,占总数的 17. 4%和 15. 6%,中轻

度残疾人(3 级和 4 级)领取低保的比例则分别为 10. 6%和 12. 0%;在领取救济方面,重残人员领取社会救济的比例也高于中轻度

残疾人(见图 4)。 

虽然从覆盖率上看,重度残疾人在低保和救济方面相对较高,但救助差距却很小。在低保方面, 1 级、与 4级、2级与 3级相

差不到 5%;在社会救济方面, 1 级和 2级平均水平比整体残疾人只高 5%左右。重度残疾人群体由于经济承载力弱、风险抵御力小,

在社会竞争中往往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使其成为弱势群体中困难群体;他们生活自理能力非常差,需要家庭成员照料,造成重残

人员的家庭承受着沉重的经济负担和精神压力。所以重度残疾人救助力度应该加大,光有覆盖面是不够的。 

4.儿童、老年和女性残疾人在救助资源分配上处于劣势 

残疾人是社会弱势群体,而儿童、老年和女性残疾人是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这些群体基本上没有劳动能力,收入很少甚

至没有,因此他们的生活贫困状况往往具有”不可逆性 0,需要社会给予更多的救助。0~14 岁儿童残疾人,领取低保和救济的覆盖

率在 5%以下; 60 岁及以上的残疾人领取低保和救济的覆盖率在 8%左右; 15~59 岁适龄劳动残疾人领取低保和救济的覆盖率却占

20%以上;在性别上,男性残疾人领取低保和救济的覆盖率始终高于女性残疾人。 



 

 6

 

四、建议与对策 

残疾人社会救助在保障残疾人生存、促进残疾人发展、提升残疾人信心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目前上海市残疾人社会

救助资源在城乡和不同类别、等级、年龄段、性别残疾人之间分配不均衡,残疾人社会救助覆盖面窄,救助标准较低,残疾人社会

救助与残疾人主要需求存在较大差距。残疾人作为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如何使他们改善乃至摆脱弱势地位,是政府迫切需要全

力解决的重大问题[3]。 

1.政府加大对残疾人社会救助的财政投入力度 

残疾人社会救助水平偏低的主要原因是社会救助资金投入不足。作为残疾人社会救助最主要、最直接的责任主体,政府财政

投入在残疾人社会救助资金中应始终占主体地位,政府应根据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增长状况,保证财政逐年增加对残疾人社会救

助资金投入的可持续性,从而使更多贫困残疾人能够分享到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与此同时,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充分

发挥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公益组织和企业爱心捐助等慈善事业的作用,通过多种渠道,为残疾人社会救助筹集更多资金。 

2.扩大残疾人低保覆盖率,做到”应保尽保 0 

目前社会最低生活保障政策以家庭户年人均收入为标准,低于低保线给予差额补足,这对广大残疾人是不公平的。因为残疾

人基本上是依附父母或兄弟姐妹生活,如按家庭户年人均收入来算的话,可能高于或略低于最低生活标准,不能享受低保或得到

少量的差额补助;而他们基本无收入或极少收入,同时残疾人在康复护理、购买或维修辅助器具以及长期服用药品等方面需要大

量支出,而这是健全人完全不必要的开支。政府部门应放宽残疾人低保申请条件,以城镇或农村低保线 120%以内为标准,将目前收

入稍高于低保标准但在生活中存在严重困难的残疾人纳入低保范围;同时对于重度残疾人、一户多残、孤残和一老养一残的群体,

按照城镇或农村低保标准,全额享受最低生活保障金;并在此基础上,让他们逐步享受到医疗、康复、住房、教育等方面的专项救

助政策,使处于低保标准边缘的贫困残疾人尽早摆脱生活的困境。 

3.逐步完善残疾人医疗、康复专项救助制度 

做好残疾人医疗救助与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之间的衔接;扩大残疾人医疗救助对象的范围、调整

救助的病种范围以及提高医疗救助标准;安排一定的医疗帮困经费,对特困残疾人实行医疗帮困,缓解他们就医难的矛盾[4]。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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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考虑残疾人特殊的医疗需求,加大对残疾人医疗救助力度,逐步将白内障复明手术、精神病患者服药、肢体残疾矫治手术、

普及型假肢装配等项目纳入残疾人医疗救助范围,以扩大残疾人医疗服务受益面,使有医疗需求的贫困残疾人享受到医疗救助。 

康复是帮助残疾人恢复和补偿功能、增强生活自理和社会适应能力、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基础。实现残疾人“人人享有康

复服务”的关键是进一步完善康复管理和服务体系,切实将残疾人康复纳入医疗卫生改革和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加强康复服务设

施建设,大力开展社区康复,实施重点(智力残疾人和精神残疾人)康复工程,积极开展康复救助工作。政府应加大对残疾人医疗与

康复服务设施的资金投入,积极合理配置社会医疗康复资源,可以采取民办公助、公办民营等方式鼓励社会力量举办残疾人康复

服务机构,通过政府购买有关康复服务,使有康复需求的生活困难残疾人能够享受到康复救助服务。 

4.不断完善农村残疾人社会救助制度 

推进农村残疾人社会最低生活保障工作,不断扩大低保覆盖面;要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逐步提高低保标准,做好社会最低

生活保障与其他残疾人救助措施衔接工作,保证农村残疾人救助制度得到落实。政府要扩大对低保政策的宣传,因为在农村地区

残疾人文化水平较低,对残疾人救助政策信息获取不灵;加大对农村”五保0残疾人和残疾老人的临时救济和医疗救助力度;同时

进一步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适当提高残疾人医疗救助标准,增强农村残疾人抵御各种社会风险能力,缓解因患大病、重病

对残疾人及其家庭所造成的生活困难,帮助农村残疾人摆脱因病致贫的困境。 

5.高度重视对特殊残疾人群体的社会救助 

儿童、老年和女性残疾人,由于他们在社会中处于弱势地位,在社会救助资源获取上往往处于被动地位。因此,政府和社会应

该给予他们更多关注和帮助,根据他们的不同需求,有针对性地为其提供相应的社会救助和制度化扶持。如儿童残疾人,要加大医

疗康复救助和教育救助投入力度;老年残疾人,要突出医疗救助和临时救济;女性残疾人,要扩大低保覆盖面;听力残疾人,要提供

配套的医疗救助和辅助器具(助听器),而提高听力残疾人低保和救济的覆盖率有利于改善残疾人的整体生活水平;对言语残疾人,

要加大医疗救助和生活救助的力度。 

6.进一步完善分类救助,对重度残疾人加大救助力度、实行集中养护 

对于重残、一户多残和有特殊需要的贫困残疾人家庭实施分类扶助政策[5]。对重残无业人员可以实行全额最低生活保障政

策,逐步提高其医疗救助补贴标准;在城市建设的动、拆迁过程中,对残疾人家庭要给予适当优惠照顾;政府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

对城市残疾人家庭适当放宽条件,优先给予实物配租。建立重度残疾人集中供养基地,由于部分残疾人家庭(一户多残,孤残,一老

养一残等)经济特别困难,没有经济能力继续照料残疾人,为他们提供集中照料和康复服务,其护理费用主要由政府补贴、低保和

残疾人保险补贴构成,这可以很大程度上减轻重度残疾人家庭生活负担,缓解其家庭成员的照料和经济压力,对于改善重度残疾

人的照料和服务状况有重大意义。 

7.加强对外合作交流,积极借鉴国外先进经验 

目前上海市残疾人社会救助体制正处在不断完善阶段,而一些发达国家残疾人社会救助制度已经有较长的发展历史,积累了

比较丰富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如英国对残疾人的津贴分为保姆津贴、生活照顾津贴、活动津贴和重残津贴,其中重残

津贴和生活照顾津贴对于我们完善残疾人分类救助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发达国家残疾人社会救助的发展历程表明,观念的转变是

先决条件,这直接决定体制的制定和实施。要从思想上消除社会歧视,注重维护残疾人的人格尊严和生存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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